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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总     则  

1 1   本 规 则 适 用于 国 际 联 运中 交 接的 客 车 规 则协 约 参加 铁 路 的

一切客车（下称车辆）。  

1 2   车 辆 由 一 国铁 路 向 另 一国 铁 路过 轨 ， 轨 距相 同 和不 相 同 时

均可办理。  

轨距不同时，各路间车辆依照下列情况过轨：  

1 2 1   车辆沿交付路轨道运行到位于接收路境内的车辆到站时，

不换轮；  

1 2 2   车辆移到另一种轨距的转向架或轮对上时，须换轮；  

转向架由车辆的移交路、接收路或所属路提供，转向架的提供和

返还办法由移交路、接收路或所属路商定。  

1 2 3   使用变距轮对和混合型牵引车钩时，这种车辆的运行条件

由有关路商定。  

1 3   根 据 双 方 铁路 中 央 机 关的 商 定， 车 辆 换 轮作 业 在设 有 必 要

的换轮设备的国境站和其他换轮地点进行。  

车辆返回换轮地点时，应使用上次换轮至其他轨距转向架或轮对

前从该车上取下的转向架或轮对进行换轮。  

1 4   私 有 车 辆 的换 轮 ， 一 般在 由 车辆 所 属 者 （租 赁 人） 和 私 有

（租赁的）车辆配属路同车辆换轮作业的铁路缔结协议的情况下，使

用该路的转向架进行。  

在车辆换轮作业的铁路与私有（租赁的）车辆所属者或接收路间

缔结协议的情况下，可将私有车辆换轮到车辆所属者（租赁人）或接

收路转向架上。  

在私有车辆所属者（租赁人）或其委托人同转向架所属路缔结协

议后，由私有车辆所属者（租赁人）支付转向架使用费。  

1 5   客 车 规 则 协约 参 加 路 一方 向 另一 方 移 交 车辆 ， 而这 些 车 辆

是属于同接收路没有协定的铁路时，对这类车辆的使用费、破损和失

却的赔偿费，应由车辆接收路向这类车辆移交路按照车辆所属路和车



 2  

辆移交路间现行协定规定的计费标准偿付。  

客车规则协约参加路一方向另一方移交车辆，而这些车辆是开往

非客车规则协约参加路时，对这类车辆在非客车规则协约参加路上产

生的使用费、破损和失却的赔偿费，应由向非客车规则协约参加路移

交车辆的铁路按照车辆移交路（客车规则协约参加路）和车辆接收路

（非客车规则协约参加路）间现行协定规定的计费标准偿付。  

由移交这类车辆的铁路、客车规则协约某些参加路及未同车辆所

属路签订协定的某些铁路宣布此类计费标准。  

1 6   本 规 则 所 发生 的 一 切 清算 ， 均按 《 国 际 旅客 和 货物 联 运 清

算规则》中规定的办法和期限办理。清算也可根据某些铁路间缔结的

协议进行。  

1 7 客车规则协约个别参加路间，可缔结有关相互使用车辆以及

建立车辆备用零件库的专门协定，但这种协定不得触及客车规则协约

其他参加路的利益。  

 

2  准 许运用的车辆条件  

2 1   凡适合运用并符合客车规则附件 1 技术要求的车辆，可在

国际联运各铁路上运用。  

符合交付路机车车辆限界的车辆，允许在换乘运送中运用。车辆

在中铁及 1 0 00 mm 轨距铁路上运行时，应符合有关铁路间商定的特定

技术条件。  

2 2   客车轴重不应超过运行线路上允许的数值（见第 1 4 3 项）。 

2 3   在 国 际 联 运中 运 行 的 车辆 应 具有 转 向 架 。车 底 架和 包 括 骨

架在内的车体应为全金属结构。在 1 00 0 mm 轨距铁路上运行的越铁车

辆，车底架和车体骨架可以是非金属的。  

2 4   座席车和坐卧车及混合型车辆（座席车与餐车）除外，应根

据客车规则附件 31 的规定，按每一等级分出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的单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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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间。 1 )
 

2 5   为 了 能 够 预留 席 位 ， 在座 席 车和 坐 卧 车 内每 一 席位 上 方 应

固定有标牌，注明席位号。  

席位应根据客车规则附件 2 9 编号。  

 

3  车辆提供办法  

3 1   在 旅 客 列 车运 行 时 刻 表每 一 有效 期 间 内 ，定 期 运行 车 辆 的

提供办法和必要车数、某此车辆的运行经路号码、必要的速度、最低

制动率以及座卧混合型车辆运行经路的确定，均在铁路合作组织（铁

组）范围内或在双边协议范围内举行的《国际旅客直达联运车辆经路

汇编（客车运行经路汇编）》与会者会议上商定。  

定期运行车辆经路的资料，应在《客车运行经路汇编》内注明。

该汇编由铁组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各路提案编制和商定，并在新时刻

表施行前 1 4 天通知各路。  

3 2   非定期运行车辆的提供办法和车数，以及在定期运行 1 )中

运量增加时加挂的车辆提供办法和车数，由有关各方每次具体规定。 

 

4  车辆的交接  

4 1   由一国铁路向另一国铁路移交车辆，按下列规定办理：  

4 1 1   不 换 乘 联 运 ─ ─ 在 双 方 国 境 铁 路 协 定 中 所 规 定 的 国 境 站

办理；  

4 1 2   换乘联运─ ─ 在接收路国境站办理。根据双方协议，也可

在交付路国境站办理车辆移交。  

4 2   提供移交的车辆，应仅限于完全符合客车规则附件 1 的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)  这 项 规 定 不 适 用 于 中 铁 车 辆 和 轨 距 为 1 5 2 0 m m 铁 路 的 车 辆 。  

1 ) “ 定 期 运 行 ” 是 指 列 车 按 照 有 关 各 方 所 商 定 的 运 行 经 路 和 运 行 时 刻 表 ， 并 在 运 行 时

刻 表 有 效 期 间 内 定 期 开 行 。  

“ 非 定 期 运 行 ” 是 指 列 车 按 照 每 一 个 别 情 况 下 有 关 各 方 所 商 定 的 运 行 经 路 和 运 行 时

刻 表 开 行 。  

П р и м е ч а н и е  [ l 1 ] :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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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要求，并由交付路在技术和运送方面事先加以检查，认为适合在国

际联运中运行的车辆。车辆所属路应允许接收路进入车辆通过台和摺

棚通过台检查其影响运行安全的部件技术状态。所属路对自方空车，

除第 1 2 4 项所载的车辆外，不论其技术状态如何，均必须接收。  

将不能运用的不良车或破损车（不符合客车规则附件 1 的技术要

求）移交所属路或移交过境路以便返还所属路时，接收路应按客车规

则附件 2 的格式编制记录，证明车辆的状态。此记录由双方铁路代表

签字。记录用接收路国家文字填写并译成中文或俄文，或按有关路间

的协定，使用其他文字。  

记录由接收路按下列要求编制：  

4 2 1   向过境路移交车辆时，编制四份，交付路与接收路各执一

份，第三份和第四份由接收路收集，并每月（下月 15 日以前）寄送

破损车辆所属路的车辆主管部门和清算机关。  

此外，造成车辆破损的铁路，应根据客车规则第 12 条规定在这

些车辆上贴附客车规则附件 8、 8а 或 8б 格式的标志。  

这些标志用造成车辆破损铁路的国家文字填写，并将故障一览表

译成中文或俄文。  

标志贴在车辆两侧经路牌框架旁边，如无此可能，则贴在纵梁两

侧，在车辆返还所属路以前，不得取下。  

4 2 2   造成车辆破损的铁路直接向车辆所属路移交车辆时，编制

三份记录，车辆所属路收执两份，交付路收执一份。  

双方代表签署的记录，即是造成车辆破损的铁路和车辆所属路之间的

清算依据。造成破损的铁路应对记录中记载的破损和不良情况承担物质

责任。  

对在与第三国铁路联运中运行的车辆，如在这些铁路上发生故障

并 贴 有 《 国 际 联 运 客 车 和 行 李 车 互 用 规 则 》 规 定 的 “ M ” 、 “ L ” 、

“ K ” 标志时，不编写客车规则附件 2 格式的记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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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3   列 车 中 车 辆（ 不 论 列 车中 车 辆数 目 多 少 ）的 交 接时 间 规 定

如下：  

4 3 1   车辆不换轮 ─ ─ 不得超过 3 0 分钟；  

4 3 2   车辆换轮─ ─ 不得超过 6 0 分钟。  

一国铁路向另一国铁路移交车辆，应以车辆交接单（客车规则附

件 3）办理手续，车辆交接单由交付方编制四份，每方各执两份。车

辆交接单应自日历年度起连续编号。  

4 4   车辆交接单交给接收方人员的时间，即为车辆的提交时间。 

车辆交接单在交给接收方人员以前，应由交付方人员签字，而接

收方人员应在提交的车辆检查完毕或在规定检查时间终了后，立即在

单据上签字。  

提交车辆的时间和车辆检查时间，应由双方人员加盖日期戳证明。 

自接收方人员在车辆交接单上签字之时起，即认为车辆已移交完毕。 

4 5   车辆由于下列原因，可不予接收：  

4 5 1   如果车辆不符合本规则的要求（见第 4 条第 4 2 项）；  

4 5 2   如果车辆经由的国境站间行车中断，而且无法经由其他经

路交车（就此事应及时通知有关方面）；  

4 5 3   如果铁路中央机关禁止接收（就此事应及时通知有关方面）； 

4 5 4   如果车辆通过了已规定实行疫情卫生检疫的地区，而又没

有关于这些车辆已经过消毒的证明书；  

4 5 5   如 果 接 收 路 确 知 客 车 曾 被 用 作 运 送 患 传 染 病 的 旅 客 或 行

李车曾被用作运送动物而未经过消毒。  

4 6   各种情况下拒收车辆时，接收方铁路人员应按 客车规则附件

6 格式编制记录，并注明拒收车辆的原因和将车辆返还交付路的期限。  

被拒收的车辆应从车辆交接单中划消。在车辆交接单的备注栏内

注明客车规则附件 6 格式记录号码并记载 “ 未接收 ” 字样。  

记录用接收路国家文字填写，并译成中文或俄文，或按有关路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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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协定使用其他文字。  

记录一式两份，每方各执一份。  

被 拒 收 的 车 辆 应 以 新 的 车 辆 交 接 单 返 还 交 付 方 国 境 站 ， 并 注 明

“ 拒收车辆 ” 字样和拒收记录内容摘录。  

4 7   仅 运 行 到 另一 国 进 口 国境 交 接站 为 止 的 车辆 ， 不办 理 技 术

方面的交接。这种车辆过轨时应以客车规则附件 3 格式的车辆交接单

办理手续。  

 

5  车辆的使用条件  

5 1   对 所 接 收 的车 辆 按 本 规则 所 应负 的 责 任 和义 务 ，从 接 收 方

人员在车辆交接单上签字时起，由接收路承担。  

5 2   一 国 铁 路 对他 国 铁 路 的车 辆 ，必 须 爱 护 并且 保 持技 术 状 态

良好。  

5 3   由他国铁路接收的车辆，应按它的直接用途使用。  

不按直接用途使用车辆（如卧车改作座席车、变更车辆运行经路

等），仅在事先取得车辆所属路的同意时，方可办理。  

5 4   客 车 规 则 协约 参 加 路 必须 保 证车 辆 按 照 有关 各 方所 商 定 的

列车运行图运行。  

5 5   如 车 辆 须 在某 车 站 改 挂其 他 列车 ， 但 当 车辆 抵 达这 个 车 站

时，应挂的列车已经开出，或虽在开车前到达，但因晚点，为编挂这

种 车 辆 进 行 调 车 作 业 可 能 造 成 应 挂 的 列 车 延 误 而 超 过 运 行 图 规 定 时

间时，这种车辆就应随同以后最先发出的旅客列车向到站挂送。  

上述车站或铁路应立即将这种情况用电报通知行经的各路，以及

发站、到站、各参加路的国境站和换轮站。电报中应注明摘车日期、

车次、摘掉的车辆和提供的代挂车辆的号码、经路号码、摘掉的车辆

顺号以及向终点站挂送晚点车辆的列车车次。  

到达站应将晚点到达的车辆编入定期运行的原列车上。如车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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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挂入定期运行的列车，则代挂车辆应留在该列车内。如没有代挂车

时，到站应提供自路车辆编入列车内。  

5 6   客 车 规 则 协约 参 加 路 可互 相 支援 客 车 ， 以保 证 国际 旅 客 联

运和国内客运。  

互相支援的车辆按有关各方商定的条件使用。  

 

6  列车摘解车辆  

6 1   列 车 摘 解 车辆 时 ， 摘 车的 铁 路或 车 站 应 将此 事 用电 报 通 知

车辆所属路、发站、到站（折返站）、国境站、曾进行换轮的车站以

及这些车辆应行经的各铁路。  

6 2   电报中应载明下列事项：车号和所属路或车辆的 1 2 位数编

组在列车中的代号、车种、车辆定期运行经路号码、经路名称、车次、

车辆在列车中的顺号、摘车的车站和日期、摘车原因以及预定将车辆

编入列车返还的事项或车辆编入相应列车返回一事。  

6 3   摘下的车辆，应尽可能以同一类型的其他车辆取代。就此，

应用电报通知经由的各铁路、发站、到站（折返站）以及国境站和将

进行换轮的车站，并注明车种和席位数。  

6 4   特殊情况下，允许用 1 等车代替摘下的 2 等车。这时应在

车门的窗户上标出 2 等车的标记。  

6 5   定 期 运 行 列车 摘 下 的 车辆 ， 应在 消 除 造 成摘 车 的故 障 后 ，

在终点站（折返站）重新投入有计划的运行。  

6 6   在例外情况下，如果列车中摘下的车辆短时间内不能修复，

则被摘车辆的所属路应用自路车辆替换被摘车的代挂车。在电报中应

载明有关事项。  

6 7   如果车辆使用路不能消除不危及行车安全的故障（如取暖、

照明、车内设备等故障），而且车辆可编入旅客列车不限速运行，则

该车辆可随旅客列车空返所属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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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8   代 挂 车 辆 用完 后 应 编 入定 期 运行 的 旅 客 列车 返 还所 属 路 。

关于这些车辆的返还事项预先用电报通知行经的各铁路。电报中应包

括有关资料。  

6 9   各路的电报挂号地址载于客车规则附件 5 之 1。  

 

7  车辆使用费的偿付和其他清算  

7 1   定 期 运 行 和非 定 期 运 行车 辆 的使 用 费 ， 都应 按 相互 抵 算 车

辆走行公里的方法偿付。  

应使每方都有可能以实物偿付自己拖欠的车轴公里数。  

下列车辆走行公里不予补偿：  

——公务车；  

——了望车；  

——卧车；  

——餐车；  

——邮政车；  

——专为运送免费乘车旅客用的非定期运行的座席车和坐卧车。 

7 2   以客车走行的轴公里作为计算单位。六轴车按四轴车计算。

行李车按客车轴数的 0 7 计算，运送小轿车的车辆按客车轴数的 0 5

计算。  

以 普 通 座 席 客 车 走 行 轴 公 里 的 6 5%作 为 坐 卧 车 走 行 公 里 的 计 算

单位。  

7  3   无 论 使 用 车 或 空 车 的 实 际 走 行 公 里 ，均 应 算 作 应 偿 付 的 劳

务 数 。  

7 4   对 于 未 按 有效 走 行 公 里抵 偿 的空 车 走 行 公里 ， 完成 该 走 行

公里的铁路，应按客车规则附件 3 0 第 1 项所载数额向发出这种车辆

的铁路收取补偿费用。  

7 5   走行公里数应在每一联运有关的各铁路间分别补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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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6   对 于 未 补 偿的 客 车 实 际走 行 公里 （ 车 轴 公里 ） ，应 按 客 车

规则附件 30 第 2 项规定的费率每年（报告年度一月至十二月）偿付

一次使用费。  

根据有关路间的协议，上述使用费的清算可以每年进行一次。  

7 7   客车换轮的费用由进行换轮的铁路按客车规则附件 30 第 3

项规定的费率计算。这项费用由参加该联运的铁路按照有关路间适用

的国际运价规程中所规定的完成走行公里的比例分摊。  

非定期运行的专用车辆的换轮费用（了望车、技术服务车），根

据各方商定结果由车辆所属路支付。  

7 8   摘下已经换轮，但由于技术故障被接收方拒收的车辆时，其

换轮费用由参加该联运的有关路按实际完成的走行公里的比例分摊。  

 

8  空车的运行  

8 1   编 入 定 期 运行 和 非 定 期运 行 列车 的 空 车 和由 列 车摘 下 的 车

辆，在客车规则协约参加路运行不收运费，但应计算走行车轴公里。 

8 2   这 些 车 辆 除因 技 术 状 态不 良 ，只 能 随 货 物列 车 挂运 外 ， 都

应随旅客列车挂运。  

8 3   向所属路返还的空车，应按原经路经接收车辆的国境站运行。 

8 4   根 据 各 方 协议 ， 上 述 车辆 可 以不 经 原 经 由的 国 境站 返 还 。

对这些车辆应按有关铁路间适用的协定中所载的格式编制运行报单，

寄送车辆所属路国境站站长。  

8 5   关 于 空 车 运行 事 项 ， 有关 车 站或 铁 路 应 及时 用 电报 通 知 车

辆行经的各路、发站、到站、各参加路的国境站和换轮站以及车辆所

属路。  

 

9  车辆的运用  

9 1   客车内为旅客服务依照下列规定办理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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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1 1   卧车或在作为卧车使用的区段上的坐卧两用车，由车辆所

属路的人员服务；  

9 1 2   座 席 车 由 运 行 经 由 路 的 人 员 服 务 ， 或 根 据 有 关 铁 路 的 协

议，由车辆所属路人员服务。  

9 2   车 辆 应 由 车辆 运 行 经 由路 免 费供 应 独 立 暖房 用 的煤 ， 免 费

保证蒸汽或电气供暖和供水。  

需供 煤 时， 车 辆服 务人 员 应按 客 车 规 则 附 件 4 的 格式 提出 请 领

单 。 请 领 单 应 编 制 三 份 ， 其 中 两 份 交 给 供 煤 路 ， 一 份 （ 存 根 ） 留 请

领路 存 查。  

9 3   客 车 规 则 协约 参 加 路 应及 时 并免 费 传 递 有关 直 通国 际 联 运

车辆运行的各项公务电报。  

有关定期运行和非定期运行列车中车辆乘务的公文，按每一国家

所定规则的一般原则递送。  

9 4   车 辆 服 务 人员 遇 有 车 辆整 备 、发 送 公 务 电报 、 需要 医 疗 救

护等问题时，应提请车站值班员解决。  

9 5   有 关 国 际 联运 中 餐 车 运行 的 一切 问 题 ， 应由 有 关铁 路 间 缔

结的单独协议加以规定。  

 

10  车辆内部的设备和备品  

1 0 1   卧 车 所 属 路 应 保 证 完 全 满 足 车 内 旅 客 往 返 全 程 所 需 的 必

要数量的卧具、毛巾和设备。  

1 0 2   车辆内部的设备和备品应按客车规则附件 10 格式写成备品

单挂于车内墙上，并以瑞士法郎标价。备品单应用车辆所属路国家文字作

成并译成俄文；车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上运行时，并应译成中文。  

1 0 3   车辆内部的设备和备品的保管责任：  

1 0 3 1   所属路人员随乘时，由车辆的随乘人员负责；但如车辆

从列车中摘下送往修理超过三天，则使用路应按看守人员的要求按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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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单接管车辆内部的设备，并编写交接记录，双方各执一份。在这种

情况下，看守人员应离开车辆，内部设备由使用路负责。车辆修复后，

使用路应根据车辆接收电传通知，将车辆移交所属路随乘人员，如发

生设备短少，应按客车规则附件 7 的格式编制记录。  

1 0 3 2   所属路人员未随乘时，由车辆的运行经由路负责。  

1 0 4   无所属路服务人员随乘的座席车和行李车移交时，车内设

备和备品按备品单移交。如现有内部设备及备品与备品单的记载不符

时，应由接收路按客车规则附件 7 的格式编制记录，作为清算的根据。

记录以接收路国家文字填写并译成中文或俄文。  

记录的编制要求如下：  

1 0 4 1   向过境路移交车辆时，编制四份，交付路与接收路各执

一份，第三份和第四份记录由接收路收集并每月（次月 15 日前）寄

送破损车辆所属路的车辆主管部门和清算机关；  

1 0 4 2   向所属路移交车辆时，编制三份，交付路收执一份，所

属路收执两份。  

1 0 5   无所属路服务人员随乘的其他车辆（卧车、餐车和公务车）

移交时，车内设备和备品也按第 1 0 4 1 和 1 0 4 2 两项所列办法，由接

收路列车员按客车规则附件 17 的格式编制记录。  

 

11  车辆的清扫和消毒  

1 1 1   客 车 规 则 协 约 参 加 路 应 在 各 发 站 和 到 站 以 及 列 车 运 行 图

规定的途中经由站，仔细地进行车辆清扫。  

这些铁路还必须供给用水、手纸、手巾、液体或固体肥皂。  

1 1 2   车 辆 内 外 部 清 扫 和 消 毒 时 所 使 用 的 工 具 和 动 作 不 得 使 车

辆及其设备遭受损坏。  

1 1 3   载运患传染病旅客的车辆或运送动物（旅客随身携带的动

物除外）的车辆，在旅客下车或动物卸下之后，应按照进行消毒铁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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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国家卫生检查机关的规定，立即消毒和清扫。  

1 1 4   如车辆通过了已规定实行疫情卫生检疫的地区，则在移交

他路以前应对这些车辆进行消毒。  

1 1 5   为预防某些传染病，铁路可于车辆运行途中，按照进行消

毒的卫生部门的规定，对所有车辆（包括车辆所属路列车员担任乘务

的车辆）的厕所进行消毒。  

1 1 6   车辆清扫和消毒的器材和费用，由车辆所在路负担。  

 

12  车辆的经常保养和修理。破损车辆，严重破损的车

辆或转向架  

1 2 1   车辆的定期修理和检查由所属路负责进行。  

1 2 2   车辆的保养（技术检查、维修、磨擦部分的注油）以及为消

除车辆在运用中发生的破损所使用的器材和费用，由车辆所在路负担。  

修理车辆时，应使用适当质量的材料和备用零件。禁止改变车辆

的构造。  

使用路只可修理不需大量材料消耗的微小破损。  

1 2 3   破损车辆主要应由所属路修理，费用按客车规则附件 9 规

定的单价计算，由造成车辆破损的铁路负担。  

车辆每次脱轨后均需经过检查，以确定其是否适合运用。  

禁止使用路修理滚柱轴承的轴箱，为了旋修轮对的踏面基圆可拆

下轴箱盖。必要时，应向车辆所属路索要带有滚柱轴承的轮对。  

1 2 4   破损车辆的分类。  

1 2 4 1   破损较轻、不影响车辆按其用途运用的破损车辆，应贴

附客车规则附件 8 格式的标志。  

1 2 4 2   因 破 损 不 能 无 任 何 限 制 编 入 旅 客 列 车 中 运 用 的 破 损 车

辆，贴附客车规则附件 8 之 1 格式的标志。  

1 2 4 3   如果车体或底架或走行部因撞车、脱轨、事故、颠覆、



 1 3  

燃烧受到相当大的破损，则车辆视为严重破损。在只有转向架严重破

损的情况下，则每个转向架视为一辆二轴车。  

第一个接收路应向交付路最终确定，车辆能否在其路网和以后的

路网内安全运行。  

1 2 4 4   如车辆或转向架严重破损，使用路须将破损程度和类型、

车种及制造年度通知所属路。  

关于车辆或转向架的修理或报废或返还所属路问题，与所属路协

商解决。严重破损的车辆或其部件只有取得所属路同意后，才能返还

所属路。  

所属路应将自方决定通知使用路和过境路。  

如所属路不同意接收，则过境路可拒绝接收严重破损车辆或转向架。 

1 2 4 5   严重破损的车辆应由使用路按能运行至所属路的程度加

以修理，费用由使用路负担。这种车辆应贴附客车规则附件 8 之 2 格

式的标志（蓝色）。  

如 不 能 将 严 重 破 损 车 辆 或 转 向 架 修 复 到 能 够 自 轮 安 全 运 转 的 程

度，使用路应将车辆或转向架装在平车上运回所属路。这种车辆或转

向架应贴附客车规则附件 8 之 2 格式的标志（红色）。  

按有关铁路间适用的协定中所载格式的运行报单办理车辆运送。

运送严重破损的车辆或转向架，不核收运费。  

1 2 5   所属路向造成车辆破损的使用路寄送下列数额的帐单：  

——根据客车规则附件 9 计算的车辆修理费；  

——根据第 1 3 3 1 项计算的报废车辆赔偿费。  

使用路有权按上述两项中款额较少的一项支付。  

1 2 6   必要时，修理破损车辆所必需的备用零件，可按照客车规

则附件 11 的格式和客车规则附件 15 所载的地址，向所属路索要。请

领单中应载明下列事项：备用零件的详细名称和规格（必要时附上备

用零件的略图）、破损车辆的车种和车号、车辆配属路以及备用零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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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发往的地址。在轮对请领单中除上述各项外，还应载明轮对类型、

车轮直径和轴颈中心线的距离。  

12 7   为修理车辆而发送的备用零件，即：轮对、扁弹簧、转向架

圆弹簧、自动车钩，由所属路免费供给，并应不需要再经加工即能使用。 

修理车辆用的其他备用零件由所属路供给，费用由使用路负担。 

破损的轮对、扁弹簧，不论破损程度如何，都应返还车辆所属路。

破损的其他零件不返还所属路。  

破损的零件应经由更换备用零件经过的国境交接站返还。  

如应予返还的车辆破损零件未返还所属路，则应向所属路赔偿相

应的新零件价格的 6 0 %。该项赔款由不能证实上述车辆零件业已移交

的铁路支付。  

发往到达路的车辆备用零件上，应以油漆涂写：所属路标志、需

用这些零件的车辆号码和到达地（应注明到站和到达路）。  

发往所属路的车辆破损零件上，应以油漆涂写：所属路标志、取

下零件的车辆号码和到达地（应注明到站和到达路）。  

如发送或返还的车辆零件上地方太小，无法涂写这种标记，则应

将标记涂写在这些零件所附的金属牌上。  

为修理破损车辆而发运的备用零件，未运到到达路即丢失时，必

须按其价格赔偿。此项费用应由丢失这些零件的铁路或不能证明零件

移交的铁路支付。  

1 2 8   备用零件尽可能以快运办理。返还破损零件以慢运办理，

按客车规则附件 5 所列的地址运送。  

1 2 9   运送备用及破损零件时，不需要进出口许可证。运送备用

和破损零件的所有费用，由车辆破损的过失路支付。  

12 10  发送备用和破损零件时，应以运行报单办理手续。在运行

报单“ 货物名称 ” 栏内可载明“ 免征进出口和过境关税的货物 ” 字样，

并 注 明 需 用 这 些 所 发 零 件 的 车 辆 号 码 和 车 种 或 取 下 破 损 零 件 并 返 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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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车辆号码和车种。  

 

13  失却车辆的赔偿  

1 3 1   由于严重破损而应报废的车辆，以及由于其他原因在 3 个

月内没有返还所属路的车辆，都视为失却的车辆。  

1 3 1 1   遭受破损（撞车、脱轨、大事故、颠覆事故、着火）而

无法使用的车辆，为严重破损车辆，应予注销。在只是转向架严重破

损的情况下，应对每台转向架单独处理。  

1 3 2   失却车辆的铁路，应将此事用电报通知所属路，电报内载

明：车号、车次、该车运行经路的名称及失却的原因。  

无 12 位数字代号的车辆，还需在电报中注明车种、轴数和配属路。 

1 3 3   使用路应按商定的车辆单价表（客车规则附件 9 之 1）所

列的车辆价格，向所属路赔偿失却的车辆。  

根据有关方面的协商，失却的车辆可用实物赔偿。  

如经所属路同意，使用路将严重破损的车辆返还所属路，而所属

路将其报废时，则使用路向所属路赔偿新车价格 8 5 %的款额。  

在欧洲 1435mm 轨距铁路与 1520mm 轨距铁路之间适用下列规定：  

1 3 3 1   对于失却的客车，使用路应向所属路赔偿按下列办法确

定的款额：  

1 3 3 1 1   根据客车规则附件 9 之 1 表 1 确定车辆价值；  

1 3 3 1 2   从按 1 3 3 1 1 项计算的赔偿款额中扣除返还轮对的价

格，不论其状态如何，均按新轮对计价；  

1 3 3 1 3   从按 1 3 3 1 1 项和 1 3 3 1 2 项计算的赔偿款额中，扣

除 1 /6 作为根据书面协议返还的其余零件的价格；  

1 3 3 1 4   如未向所属路返还任何零件，则不能根据 1 3 3 1 2 和

1 3 3 1 3 项扣款；  

1 3 3 1 5   从最后款额中应扣除车辆折旧费（每年按 3%计算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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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额不得超过 7 5 %）。制造年度和破损年度计算为一年。  

13 4   车辆自所属路向他路过轨之日起 3 个月内没有返还所属路时，

所属路应向根据统计尚未返还车辆的铁路提出该车价格款额的帐单。  

在欧洲 1435mm 轨距铁路与 1520mm 轨距铁路间适用下列规定：  

1 3 4 1   如客车自所属路向他路交付之日起 3 个月内没有返还所

属路，则所属路向尚未返还车辆的使用路提出按第 1 3 3 1 项计算的该

车价格款额的帐单。  

1 3 5   如失却的车辆在失却后的一年内找到并返还所属路，所属

路应返还已收的失却车辆赔偿款额，但扣除年利 6 %。年利从向所属

路发出失却车辆通知之时起，算到车辆返还所属路之时止。  

1 3 6   在欧洲 1435mm 轨距铁路与 1520mm 轨距铁路间适用下列规定： 

对于严重破损的转向架，使用路应按其价格向所属路赔偿。  

转 向 架 的 折 旧 应 根 据 发 生 严 重 毁 损 时 转 向 架 上 的 车 辆 的 使 用 期

来确定。  


